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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B(W)152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 5042) 

 

 

總目：  (39) 渠務署  

分目：  (661) 小型機器、車輛及設備 (整體撥款 ) 

綱領：  沒有指定  

管制人員：  渠務署署長  (唐嘉鴻 )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分目 661小型機器、車輛及設備 (整體撥款 )項下的撥款為 34,020,000元，較

二零一六至一七年度的修訂預算增加 10,470,000元 (44.5%)，主要由於二零

一七至一八年度更換設備的需求有所增加。就此，請告知本會：  

1.  在分目 661中，綱領 (1)及綱領 (2)的分布為何；  

2.  請列出新增需求的內容、設備要求和理據；及  

3.  新增撥款在兩個綱領內的分布。  

提問人：梁國雄議員  (議員問題編號：  563) 

答覆：  

所需資料提供如下：  

1.  分目 661中，綱領 (1)及 (2)的撥款分別為 496萬元及2,906萬元。  

2.  新增需求主要由於陳舊設備快將不能運作而須更換，以維持現有污水

處理廠及泵房的可靠運作。更換的設備主要為水泵、粗隔篩、發電機、

辟味裝置及工程測量設備。  

3.  綱領 (1)及 (2)的新增撥款分別為 30萬元及 1,017萬元。  

 

– 完  –


